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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青西新管字〔2020〕26 号

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

关于建立破产审判工作府院联动统一

协调机制的意见

各大功能区管委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、

区直各单位，驻区各单位：

为切实发挥法律框架内政府行政管理及职能服务作用，

妥善处理企业破产案件，做好公共服务工作，现制定如下工

作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协调

推动新区企业破产处置工作顺利进行，使破产重整后的企业

尽快盘活重生、破产清算后的企业尽快市场出清；发挥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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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职能部门和法院的职能作用，协调解决政府和法院提交的

破产处置涉及的破产费用保障、产权瑕疵、存续资产运营、

职工安置、税收政策、信用修复、企业注销、金融机构参与，

以及刑民交叉、打击逃废债等重点难点问题。

二、保障措施

府院联动机制由管委办公室、法院、检察院、工信局、

财政局、人社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开发

区税务局、黄岛税务局、开发区公安分局、黄岛公安分局、

国内招商促进中心、人民银行黄岛支行等部门和单位组成。

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增加其他单位参加。

（一）管委办：牵头建立府院联动机制，召集召开府院

联动机制协调会，统筹新区在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法院协调

解决的问题，协调企业破产审判中需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

问题。

（二）法院：提议召集召开府院联动机制协调会，统筹

汇总提出法院在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

问题，研究解决企业破产处置中需要法院解决的问题，推动

企业破产审判机制创新，每季通报破产审判方面工作信息和

重大案件受理、审理、执行情况和相关破产管理人信息，梳

理通报破产企业审判典型案例。

（三）检察院：建立健全惩治虚假诉讼的协作机制，开

展打击逃废债行动。

（四）工信局：积极推进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工作，牵头

对涉困工业企业欠税、欠薪、欠息、涉诉、对外担保等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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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进行汇总分析，实时研判。根据企业实际情况，启动分

类保护机制，拟订实施帮扶企业或引导破产处置企业名单。

每半年向府院联动机制成员单位通报企业破产和“僵尸企

业”处置工作相关情况，组织编写发布企业破产处置典型案

例。

（五）财政局：安排企业破产处置相关专项经费，制定

相关管理办法，用于解决无产可破“僵尸企业”的破产审判

启动和资金周转、援助问题。

（六）人社局：研究制订破产企业和“僵尸企业”处置

职工安置相关政策，牵头做好破产企业和“僵尸企业”处置

过程中职工的劳动关系处理、职工再就业、社保关系转移接

续等工作，每季通报连续一年以上欠薪、欠费企业情况。

（七）自然资源局：制订和落实企业破产和“僵尸企业”

处置土地管理相关措施，做好不动产登记工作。

（八）住建局：制订和落实企业破产和“僵尸企业”处

置中涉及的房屋交易等政策。

（九）行政审批局：落实企业破产和“僵尸企业”管理

人（清算组）公章刻制、登记备案、注销登记政策及股权、

生产许可证、资质证明等的变更登记手续。

（十）开发区税务局、黄岛税务局：落实破产企业和“僵

尸企业”处置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完善落实破产重整企业在引

入战略投资人后办理税务变更政策和重整后企业信用修复，

每季度通报企业欠税情况。

（十一）开发区公安分局、黄岛公安分局：积极开展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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击逃废债行动，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骗取贷款、违法实施

票据承兑和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，依法及时查处，加强防逃

控逃工作，努力追赃挽损。

（十二）国内招商促进中心：负责推介和引进战略投资

人参与企业破产和“僵尸企业”处置工作。

（十三）人民银行黄岛支行：完善落实破产企业和“僵

尸企业”在引入战略投资人后在企业征信系统修复政策，引

导金融机构参与破产程序的积极性，依法、依规支持相关单

位查控破产企业和“僵尸企业”账户资金流向，配合开展打

击逃废债行动，对逃废债行为依法采取联合惩戒措施。督促

银行落实管理人开立账户的简便手续。

三、工作规则

府院联动机制实行例会制度，由黄岛区人民法院提议召

集府院联动机制协调会议，原则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必

要时可根据工作需要，不定期召开全体会议或部分成员单位

会议。

各成员单位应指定固定人员作为府院联动机制的联络

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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